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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财政部关于取消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

有关政策的通知

各市、县财政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商务厅、水利厅、国税局、地税局、区残联：

    现将财政部《关于取消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18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区实际，提出以下贯彻意见，请认真抓好落实。
    一、高度重视政策落实工作。要站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高度，认真组织学习，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好取消、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
二、加大宣传力度。各地收到通知后，必须及时转发至各执收单位，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对因收文时间滞后等原因导致多收的，应按规定程序将相关收费退付缴款人。
三、及时反馈问题和建议。对贯彻落实有关政策中碰到的问题和建议，要及时向自治区财政厅反馈。联系人：韦嘉乐，联系电话：0771-5329049，电子邮箱：gxcztszc@126.com。
四、其他需要明确的问题

一是从2017年4月1日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建设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桂财综〔2008〕49号）同时废止。
二是关于水利建设基金、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的免征、停征或减征问题，我厅将按要求会同自治区水利厅等部门调研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再另通知执行。
三是对桂财税〔2016〕47号、48号和52号文件中涉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政策与本文不一致的，以本文为准。
 　　
　　
[image: image2.bmp]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2017年3月20日

关于取消 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
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   2017年3月15日 ）

　　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经国务院批准，现就取消、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和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以前年度欠缴或预缴的上述政府性基金，相关执收单位应当足额征收或及时清算，并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渠道全额上缴国库或多退少补。

 　　二、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

（一）扩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免征范围。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免征范围，由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在职职工总数20人（含）以下小微企业，调整为在职职工总数30人（含）以下的企业。调整免征范围后，工商注册登记未满3年、在职职工总数30人（含）以下的企业，可在剩余时期内按规定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二）设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未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用人单位所在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倍（含）的，按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的计算口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十三五”期间，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公共事业和设施保障状况、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自主决定免征、停征或减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应当将本地区出台的减免政策报财政部备案。

　　四、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做好经费保障工作，妥善安排相关部门和单位预算，保障其依法履行职责，积极支持相关事业发展。

 　 五、各级地区、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及时发布信息，做好舆论引导。

 　 六、各地区、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执行政府性基金管理有关规定，对公布取消、调整或减免的政府性基金，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应当按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予以处理。

 　 七、本通知自2017年4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关于征收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的几项规定》（〔64〕财预王字第380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7〕77号）同时废止。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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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本厅国库支付局、社保处、工交处、农业处、财政监督

检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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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17年3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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